诚信承诺书
国家助学贷款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以自己的诚信作为担保的信用贷款，是国家以最实际、最直接的方式和手段帮助经济困难大学生完成学业、实现个人成才、加速人才培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大举措。它充分展现了党和政府、银行和学校对贫困大学生的关爱与支持，充分体现了我们这个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和关怀。国家助学贷款是大学生踏入社会的第一项信用记录，国家在鼓励贫困大学生使用信用贷款完成学业的同时，提醒和教育广大大学生认识诚信的价值，自觉、主动、积极地去维护个人信用；在维护个人信用的基础上，今天的大学生还肩负着建设与提高整个国家信用状况的重大历史使命。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贷款学生如不能按期偿还贷款本息，且未办理相关展期手续的，经办银行在计收罚息的同时,定期在众媒体上公布违约借款人的个人信息及违约行为事项；并依法追究违约借款人的法律责任;对不主动与见证人和贷款银行联系，提供工作单位和通信方式、不守信用的学生，也将记录在案，纳入全国个人信用信息系统;对于借款人违约比例过高的学校将暂不列入下一年度国家助学贷款编制范围内。

你的信誉决定着银行的行为,你的榜样作用将会为你的学弟学妹们提供最为有利的贷款证明。为了将来家境贫寒的学弟学妹们可以和你一样没有后顾之忧地学习和生活，共同快乐地享受阳光，展露笑颜，学校真诚的希望你做诚实守信的模范。一个电话、一封信，都将为你的诚信天平上添加个重要的砝码，对于毕业后还款事宜，希望能高度重视，主动与保险公司、银行、学校联系，按时偿还贷款本息。

信用乃立身之本，守住信用，就是守住人品，守住人格。你已经阅读学校《致贷款毕业生的一封信》，相信你是个诚实守信的毕业生，会按时、足额还清所借的国家助学贷款，为自己人生的信用记录写上光彩的一笔，用自己的行动塑造诚实守信的良好形象！

我郑重地承诺：

一、毕业后自觉按照助学借款合同的规定按时还款付息，决不违约，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维护母校声誉。二、愿意接受学校和保险公司、经办银行的监督，在未还清国家助学贷款之前，如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有变动，将主动与母校及保险公司、经办银行联系。三、我自愿提供国家助学贷款毕业生信息采集表材料，并保证所提供资料准确无误。四、如有违约，本人自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及所产生的一切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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